
— 1 —

温政办机〔2017〕17号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

温州市政府第二届应急管理专家组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规定和《温州市突

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要求，经市政府同意，决定成立市政府第

二届应急管理专家组（以下简称专家组）。现将专家组成员名单

通知如下：

组 长：

金国平（温州市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）

副组长：

苏孝永（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副研究员 自然灾害组组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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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 彬（浙江中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高工 事故灾难组组长）

曾士典（温州市疾控中心 主任医师 公共卫生组组长）

刘 浩（温州市规划信息中心 高工 社会安全组组长）

吴志敏（温州大学 副教授 综合管理组组长）

成 员（各类别专家按姓氏笔画为序）：

自然灾害组（6 人）

林胜法（浙江省温州地震台台长 高工)

郑 峰（温州市气象局总工程师 高工）

罗利敏（龙湾区农林局农业站站长 高级农艺师）

娄一青（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高工）

龚新法（浙江省第十一地质大队队长 教授级高工）

戚顺利（永嘉县雄鹰森林消防队队长）

事故灾难组（9 人）

王光达（温州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局 总工）

卢建军（温州市安全生产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 高工）

孙林柱（温州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院长 教授）

张 迈（温州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院长 教授级高工）

李拥军（温州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机电二所所长 高工）

李 军（温州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）

李宿龙（温州市公安消防局 副支队长）

陈志峰（温州市港航管理局 高工）

曾余瑶（温州市工业科学研究院新材料所所长 高工）



— 3 —

公共卫生组（7 人）

王 谦（温州市康宁医院院长 副主任医师）

张胜帮（温州大学 副教授）

李向阳（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科主任 教授）

吕旭健（温州市农产品检验测试中心主任 高级农艺师）

姜文兵（温州市人民医院副院长 主任医师）

涂国众（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高级兽医师）

潘景业（温州医科大学附一医副院长 主任医师）

社会安全组（5 人）

兰海波（温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）

林亦修（温州大学 教授）

陈东生（温州市公安局）

陈明衡（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副行长 高级经济师）

黄浩展（温州市公安局）

综合管理组（7 人）

王 勇（温州大学法政学院 副教授）

陈 雷（温州医科大学附一医骨科主任 主任医师）

余红燕（温州市委党校 副教授）

汪晓伟（温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）

张红军（温州市委党校 副教授）

胡伟国（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）

魏 涛（温州市委党校 副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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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 书 长：程安江（市应急办）

副秘书长：胡雪艳（市应急办）

邵国祥（市卫计委）

邵 克（市安监局）

宛 震（市水利局）

孙 静（市公安消防局）

李进宇（市公安 110指挥中心）

附件：温州市政府应急管理专家组工作规则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年 12月 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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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温州市政府应急管理专家组工作规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科学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，发挥应急管理专家的

咨询、指导作用，完善依法、科学决策机制，推进应急管理理论、

技术研究和应用，保障专家组有效开展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、《温州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

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规则。

第二章 工作内容

第二条 专家组是市政府处理突发事件的智囊团，为全市应

急管理工作提供决策建议、专业咨询、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。主

要工作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受托参与突发事件风险隐患评估与防范对策会商及重

大项目、重大行政决策社会安全风险评估，推动健全行政决策社

会安全风险评价机制；受托对年度全市突发事件应对工作进行评

估。

（二）应邀参与对特别重大或重大突发事件进行分析、研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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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要时参加处置，提供决策建议；参与突发事件事后评估工作，

总结应对工作经验。

（三）参加各类应急管理理论研讨、学术交流和课题合作；

参与应急管理专业人才培养；参与各类应急演练、应急管理宣教

培训和公众传播活动及相关活动等;根据年度应急管理工作安

排，结合专业领域需要，开展应急课题研究。

（四）为应急管理相关政策、预案、管理制度、信息化建设

等提供专业咨询和技术指导。

（五）深入基层开展应急管理专题调研，指导各地开展应急

管理工作，推动应急服务城乡均等化。

（六）承担办理市政府或市应急办委托的其他工作。

第三章 人员组成

第三条 专家组设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、公共卫生事件、社

会安全事件、综合管理等 5 个专项组及联络秘书长，由相关领域

的专家学者组成，专家组成员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在市内本专业领域范围内具有较高的科研技术水平、

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强的决策咨询能力。
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和事业心、责任心；坚持原则，

办事公正；尊重事实，敢讲真话。

（三）身体健康，年龄适宜，服从调遣，胜任参与应急救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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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置，有精力和时间参加专家组相关工作和活动。

第四条 专家推荐以自愿为原则。市各大专院校、科研院所

及市有关部门和单位在自荐基础上，根据以上条件推荐本领域的

相关专家，经市应急办汇总审核后报市政府审定，由市人民政府

颁发聘书，聘期 3 年。聘期届满，自动离职或重新办理有关手续。

（一）因身体、工作或其他原因，不能正常履行专家职责的，

应及时报市应急办备案。

（二）连续一年无特殊事由，未参加相关活动的，视为自动

解聘。

（三）根据工作需要调整的专家组成员，按程序报批。

第五条 专家组设组长 1 名、副组长 5 名，组长主持本届专

家组的工作；副组长分别兼任 5 个专项组组长。专家组联络秘书

处设秘书长 1 名、副秘书长若干名。秘书长、副秘书长协助组长、

副组长开展工作，负责专家组活动的组织、协调等日常事务。

第四章 工作制度

第六条 专家组日常工作开展项目：

（一）每年召开一次专家组全体成员会议，研究部署年度工

作。

（二）根据工作需要，不定期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座谈和会商，

研究有关应急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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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每年进行一次工作总结，及时向市政府领导报告年度

工作开展情况。

（四）根据应急体系建设情况，每年度研究确定调研课题，

组织相关专家进行专题调研。

（五）受委托开展其他相关专项工作。

第七条 专家组建立信息通报机制。

（一）以专家组名义开展工作形成的研讨意见、评审结果、

论证结论等，由市应急办报送市政府有关领导，供决策参考。

（二）专家组工作情况以及有关调研报告和学术论文等，由

市应急办编辑成册，并在《温州应急管理信息汇总》上交流、推

广，或推荐给《浙江应急管理》和国务院应急办相关刊物上发表。

未经市应急办许可，专家组的相关研究成果，评估、调研和分析

报告等具有内部资料性质的文稿不得自行公开发表或在文章中

转载。

第八条 专家组在市应急办(受市政府委托)领导下开展工

作，要严格请示报告，未经批准专家组成员不得以专家组的名义

组织任何活动和办理任何与工作无关的事情，并对以下事项保

密：

（一）以专家组成员身份开展的有关涉密工作。

（二）涉及国家、省和市规定的有关保密事项。违反有关规

定的，一经查实即取消专家组成员资格；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依法

追究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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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保障措施

第九条 市应急办相关处室承担专家组联络秘书处职能，负

责组织安排专家组的日常活动。

第十条 市应急办研究提出专家组年度工作安排建议和经

费预算，经批准后，由市应急办向市财政局申请并负责经费管理。

第十一条 专家组成员所在单位要为专家提供工作便利条

件，保证专家组日常活动、参与应急处置工作正常开展。

第十二条 本规则由市应急办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2014年《温州市政府

应急管理专家组工作规则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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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温州军分区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 12月 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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